武装〔2015〕16号
中山大学学生军事课请假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中山大学学生军事课（军训）的正常教学秩序，强化课程教学期间的学生安全管理，规范学生请假手续，根据我校军事课教学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军事课是一门公共必修课，也是学校全面开展国防教育的重要方式。凡在我校就读的全日制本科生（港澳台户籍学生及留学生除外），必须修完全部课程内容（含军事技能训练、军事理论学习和考试），因病、因事在军训期间需要请假的，适用本办法。 
港澳台户籍学生自愿申请参加军训且经学校批准的，与大陆籍学生统一管理，其军训请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中所指的请假，适用于学生军事课期间的所有请假，包括事假与病假。
事假分为公事假与私事假。公事假是指因受学校、学院委托办理公事或代表学校、学院参加校内外重要会议、比赛或活动等所提出的请假。私事假是指因个人私事或家庭原因所提出的请假。
病假是指因个人身体健康原因所提出的请假。
军事课期间，学生不得随意请假。私事假原则上不予批准。公事假及病假，需按要求准备相关材料后提交审批。
第二章 准假权限
第四条  半天以内的病假，军事技能训练期间，由学生所在连排的连、排长审批；军事理论教学期间，由学生所在学院的辅导员老师审批。
第五条  一天（含）以上的病假，需同时经学院和武装部审批。
    第六条  公事假、私事假，需同时经学院和武装部审批。
第七条  副排长无权批假，但需负责军事课期间的全程考勤登记，考勤登记结果将作为本排学生军事课成绩评定的重要依据。
第八条  准假的时长由学院和武装部结合请假者的申请时长及实际需要等进行综合评估确定。
第三章 请假条件
第九条  请病假的学生，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校医院或区县一级以上医院出具的病历、诊疗单等相关证明；
（二）《中山大学学生军训请假呈批表》。
因个人身体原因且医嘱不能参加军事技能训练的，应向学院和武装部申请免训，在提交本条规定的材料并经审核批准后可以不参加军事技能训练的，仍需参加军事理论学习和考试。
    第十条  请公事假的学生，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公事的具体事项证明，如参加会议、比赛、活动等的邀请函或通知等文件的复印件；
（二）学校或学院同意或委派其参加该公事的书面证明及审批意见（需加盖公章）；
（三）《中山大学学生军训请假呈批表》。
第十一条  因极其重要的个人或家庭事务需请私事假的，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个人或其家庭发生重大事件或变故而必须请假的事实证明（含监护人或家长意见）；
（二）《中山大学学生军训请假呈批表》。
第十二条  因个人到国内外高校参加短期或长期交流、交换学习等原因而无法参加当年全部或部分军事课学习的，需由本人或通过学院向武装部申请缓修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学生或教务部门关于该交流、交换学习项目的通知等文件的复印件；
（二）《中山大学学生军事课缓修、缓考申请表》。
第十三条  请假应当提前报告，在履行全部请假手续且获批后才视为请假有效。病假应在确认病情且确需请假后及时申请，事假应提前三天以上申请。延迟或事后请假都视为未请假。
如遇重大紧急、突发或不可抗力等特殊情况，请假学生本人无法及时通过本办法第四章规定的程序请假的，应在特殊情况发生后第一时间向学院报告，经学院相关负责人口头同意后方可准假，且需在特殊情况消失后一天内提交本章规定的相应材料呈批，并附延迟或事后请假的书面情况说明。
第四章 请假程序
第十四条  请假学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本办法的规定，准备相应的请假材料，填写《中山大学学生军训请假呈批表》，分别提交至具有准假权限的人员或部门审批。
 （一）半天以内的病假，直接向连、排长请假并提交《中山大学学生军训请假呈批表》及相关材料，副排长做好考勤记录；
 （二）一天（含）以上的病假以及公、私事假，需分别根据第九条至第十一条的规定提交相应材料至学院审批后，再交至武装部审批。
武装部留存申请材料并将《中山大学学生军训请假呈批表》的第一联返还给请假学生，学生应将武装部准假与否的意见及时反馈至学院辅导员。若准假，学生则将第一联交至排长，请假手续方履行完毕，副排长做好考勤记录；若未准假，学生需照常参训。
第十五条  因申请国内外短期或长期交流、交换学习的学生，应至少在军训开始前三天将第十二条所要求的材料提交学院审批后，再交至武装部审批及备案。武装部将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在次年相应时段安排学生缓修或缓考。
第十六条  学院、武装部在收到请假学生递交的请假材料后，一般应即时审批，或至少在当天出具审批意见。因材料不齐全而无法证明请假事由的，应要求请假学生补充材料并及时审批。
第十七条  军事课期间，副排长应及时向排长、学院了解本排学生的请假情况，认真负责地做好登记，并定期向学院汇报考勤情况。
第五章 续假与销假程序
第十八条  请假学生在请假期满之后应及时向排长或学院辅导员老师报到并销假，副排长做好销假记录。
第十九条  请假学生在请假期满之后，若因原请假事由仍然存在或出现新的请假事由，需继续请假的，应按照第四章的规定提交相应的请假材料呈批。
第二十条  请假期满后未及时销假且未续假的，超过请假时长的时段视为未请假，作旷训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未经有准假权限的人员批准或未经本办法规定的要求和程序履行请假手续的，视为未请假，作旷训处理。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按《中山大学学生处分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  学生的请假情况，纳入其军事课成绩评定的考核范围，具体计算方式依据《中山大学学生军事课成绩评定办法》执行。
第二十三条  学生请假获批准之后，是否申请缓修、缓考依请假类型及时间决定。
（一）因请病假、公事假而不能参加部分时段或整个阶段的军事技能训练的，不用申请缓修；
（二）因私事假而不能参加军事技能训练超过技能训练总学时的三分之一的，需申请军事技能训练的缓修；
（三）因请公事假而不能参加部分时段或整个阶段的军事理论学习的，不用申请缓修，但不能参加军事理论课考试的，需申请缓考；
（四）因请病假、私事假而不能参加军事理论学习超过军事理论总学时的三分之一的，需申请军事理论的缓修及缓考。
第二十四条  学生军事课请假应使用本办法统一编制的《中山大学学生军训请假呈批表》以及《中山大学学生军事课缓修、缓考申请表》，并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有效。使用自制或其他形式的呈批表或申请表的，不予承认。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山大学武装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武装部  军事教研室
                                                2015年7月1日


附件：
1. 《中山大学学生军训请假呈批表》
2. 《中山大学学生军事课缓修、缓考申请表》

附件一：
	              中山大学学生军训请假呈批表       (第一联)

	姓名
	
	性别
	
	学院
	
	学号
	

	手机号
	
	请假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共   天

	请假
缘由
	（简述，需详则另附页）



	请假
附件
	□ 私事假（□个人申请书  □其他_____ ) 
□ 公事假（□相关单位证明材料  □其他_____ ）
□ 病假 （□医院证明材料  □病历副本  □其他_____ ) 
（详细附件附在本呈批表后面）

	学院
意见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武装部
意见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1）本表适用于私事假、公事假和病假。（2）半天以内的病假直接向排长提交本表（无需经学院及武装部审批）及相应材料，由排长审批决定，副排长做好记录；（3）公私事假和一天（含）以上的病假使用此表的请假流程：学生准备请假材料→学院辅导员即时审批（盖学工办章），登记《院系军训请假汇总表》→当即给学生，联系各校区武装部老师→武装部即时审批→学生反馈辅导员批假情况&将获批请假表交至排长→完成请假，副排长做好记录；（4）病假需附加校医院或区县一级以上医院证明；（5）公事假需要附加相关部门的证明材料；（6）凡未请假离校或超假者，一律以旷训论；（7）第一联与第二联均需填写并出具学院意见，武装部出具意见后将第一联返还学生，第二联由武装部存档。
	              中山大学学生军训请假呈批表       (第二联)

	姓名
	
	性别
	
	学院
	
	学号
	

	手机号
	
	请假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共   天

	请假
缘由
	（简述，详另附页）



	附件
	□ 私事假（□个人申请书  □其他_____ ) 
□ 公事假（□相关单位证明材料  □其他_____ ）
□ 病假 （□医院证明材料  □病历副本  □其他_____ ) 

	学院
意见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武装部
意见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 
中山大学学生军事课缓修、缓考申请表
	姓名
	
	学号
	
	学院
	

	手机号
	
	专业
	

	申请类型
	军事理论缓考□        军事课缓修□        军事理论缓修□

	申请原因
	






                             签名：           年   月   日
（请另附相关证明材料）

	学院意见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武装部意见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注：1. 无论何因，凡不能参加军事理论考试的学生均需申请军事理论缓考；
    2. 学生请公事假获批：①不能参加部分时段或整个军事技能训练者，不用申请缓修，②不能参加部分时段或整个军事理论学习者，不用申请缓修；
3. 学生请私事假获批：①不能参加军事技能训练超过1/3学时者，需申请缓修军事技能，②不能参加军事理论学习超过1/3学时者，需申请缓修军事理论；
4. 学生请病假获批：①不能参加部分时段或整个军事技能训练者，不用申请缓修，②不能参加军事理论学习超过1/3学时者，需申请缓修军事理论；
    5. 学生因交换、对外交流等个人原因，不能参加整个军事课学习者，需申请缓修军事课。
